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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

限公司受让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10%

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通过

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靖海电厂”）10%股权，挂牌转让价格为

86,800万元。 

2015年12月23日，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力集团”）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

交易系统以人民币98,000万元的报价参与竞拍，并于2015年

12月24日被确认为靖海电厂10%股权受让候选人。详见公司

于2015年12月25日在法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

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

司10%股权公开竞价并被确认为受让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》

（临2015-070号）。 

近期，靖海电厂其他股东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

广东启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放弃靖海电厂10%股权的优先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购买权。2016年1月15日，电力集团、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

有限公司和广州产权交易所三方签署了《成交确认书》；同

日，电力集团与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广东

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股权转让价格为

98,000万元。 

现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协议主体  

（一）甲方：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

（二）乙方：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

 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甲方将其持有的靖海电厂10%股权转让给乙方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价款 

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8,000万元，大写：玖亿捌

仟万元整。 

（三）股权交割 

1、双方约定股权交割日以乙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

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为准。 

2、自股权变更登记次日0时起，乙方按照法律和广东粤

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，承担股东义

务，甲方基于转让标的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的一切义务

转移由乙方享有和承担。 

3、在股权交割的条件下，转让标的对应的广东粤电靖

海发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以前的累积留存收益及2015年度

及以后的收益归乙方所有。 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 

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

公章后成立并生效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



议的全部或部分约定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均应向守约方

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 

三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协议的签订，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电力业务的综合竞争

力，增厚公司盈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电力集团、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产

权交易所三方签署的《成交确认书》； 

2、电力集团与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广

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
 

 


